万州府办发〔2018〕53号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万州区2018年度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江南新区管委会，各镇乡（民族乡）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2018年度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6月19日
重庆市万州区2018年度

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

土地复垦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重庆市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方案》要求，为大力推进全区生态文明建设，聚焦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目标任务，切实做好我区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和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构筑绿色屏障摆在首位，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大力推进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

二、工作目标任务

根据市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我区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损毁土地总面积71.24公顷，2018年需完成治理（复垦）6.16公顷，治理（复垦）完成率8.6%，剩余需治理（复垦）面积65.08公顷，逐年安排，2030年前全部完成。
（一）总体目标

以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损毁土地总面积71.24公顷为基数，平均每年实施完成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面积10%以上，在2030年前全部完成。

（二）2018年工作目标

2018年底前完成重庆市万州区大堰沟煤业有限公司等9家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详见附件）的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工作，治理总面积约6.7115公顷，治理完成率约9.4%。

三、工作重点

坚持以“自然修复为主、工程治理为辅”，对我区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开展综合整治，加快还清“旧账”。对于历史遗留及关闭矿山的恢复治理工作，共性问题统一尺度、个性问题一矿一策。对有责任人的夯实企业治理责任义务，充分利用企业剩余已缴存各类保证金，综合运用行政、执法、公益诉讼等合法手段督促矿山主动治理；对责任人灭失的，选取集中连片、具备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优势、复垦利用效果较好、能取得较好引领作用的工矿废弃地积极争取市、区两级财政资金支持实施综合整治，因地制宜结合其他项目综合治理，以点带面推动全区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

四、综合整治方式和验收标准

（一）综合整治方式

自方案印发之日起，相关镇乡街道要按照方案要求和确定的目标任务立即开展实施辖区内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2018年7月，由区国土房管局、区环保局、区林业局组成立联合工作组；2018年8月，联合工作组对9家矿山恢复治理（复垦）工作的初验，建立一矿一档，对达标的予以验收通过，未达标的限期整改（不超过两个月）；2018年10月，联合工作组对此前未验收通过的矿山进行终验；2018年11月，补充完善一矿一档并编号备查，汇总工作情况书面报告区政府。
（二）验收标准

按照“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园则园、宜水则水”原则。一是设施设备拆除清理完毕；二是土地完成复垦（复绿），如涉及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须有专家组出具意见；三是房屋已拆除清理完毕或有明确合法权属；四是达到生态环保要求，无生态环保风险隐患。
五、保障措施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

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将列入政府重点工作，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同规划、同布置、同落实。全区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由区国土房管局、区环保局、区林业局具体组织实施。各镇乡街道是辖区内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的责任和实施主体。

（二）创新机制，加大投入

区财政局、区国土房管局等有关部门要拓宽资金筹集渠道，统筹利用各类资金，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对治理恢复或土地复垦责任主体灭失，在规定时间内未履行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义务，治理恢复或土地复垦未达到标准的企业，已缴存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和预存的土地复垦费不予退还，统筹用于开展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

（三）加强检查，强化考核

区国土房管局会同区环保局、区林业局等有关部门要组建联合工作组，把握关键时间节点，及时对2018年度全区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实施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确保对2018年度工作任务圆满完成。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将纳入各镇乡街道主要负责人自然资源履职离任审计、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指标考核以及年度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重要考核内容。

附件：2018年度工作任务明细表

附件

2018年度工作任务明细表

	序号
	矿山名称
	矿山

类型
	关闭原因
	属地镇乡
	估算面积
（公顷）
	备注

	1
	重庆市万州区大堰沟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
	政策性关闭
	长滩镇
	0.5040
	

	2
	重庆市万州区长滩页岩砖厂
	砖厂
	自行关闭
	长滩镇
	1.1217
	生态红线内

	3
	重庆市万州区徐启田（新民）采石场
	采石场
	自行关闭
	长滩镇
	0.0750
	生态红线内

	4
	重庆市万州区安民（安居）页岩砖厂
	砖厂
	自行关闭
	梨树乡
	0.76
	自然保护区内

	5
	重庆市万州区合阳煤矿有限公司
	煤矿
	政策性关闭
	地宝土家族乡
	0.2958
	生态红线内

	6
	重庆市万州区罗田明树页岩砖厂
	砖厂
	自行关闭
	罗田镇
	1.1861
	

	7
	重庆市万州区程家采矿场
	采石场
	自行关闭
	后山镇
	0.2232
	

	8
	重庆市万州区三坝（弹子）页岩砖厂
	砖厂
	自行关闭
	弹子镇
	1.5920
	生态红线内

	9
	重庆市万州区黑马（郭武）砖厂
	砖厂
	自行关闭
	龙沙镇
	0.9537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万州经开区办公室，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6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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